
1 

 

 

 

 

关于对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12 号 
 

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近期披露《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草案”），拟向 67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8,041.915

万份，占你公司总股本的 10.00%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

司核实并说明下列事项： 

1．草案显示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15,720.00

万份，占你公司总股本的 8.71%。其中，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

基数，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30、40%、50%时，即 2022

年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13 亿元、14亿元、15亿元，激励对象对

应的可行权比例分别为 50%、80%、100%。2021年年度报告显示，

你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为 13.74亿元，高于草案设定的部分 2022

年营业收入指标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近年经营业绩、业务发展计划等，说明

拟大额授予相关激励对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10%股票期权的主要

考虑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公司发展现状相匹配，并说明相关行权指

标设置的依据与合理性，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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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（2）草案显示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 10 名董事及高

级管理人员授予股票期权 7,100万份，占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39.35%。请补充披露相关人员在你公司持

股 5%以上股东的任职情况，并结合问题（1）说明你公司在预计

营业收入可能不及 2021 年营业收入的情况下，仍计划向相关董

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授予大额期权并予以较高行权比例的主要考

虑，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，你公司及大股东是否与

相关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协议约定或者潜在

安排。 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草案显示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.32 元/份。请你

公司说明激励对象行权资金的具体来源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

是否构成员工薪酬的一部分，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地区的员工薪资

情况，说明参与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员工工资是否明显高于同

行业平均水平，是否存在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为参与股权激励计

划的相关员工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形。 

3．草案显示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成本

为 4,558.80 万元。请结合你公司股价变动、预计行权情况等，

说明相关激励成本的测算过程及主要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

则的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 月 25 日前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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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回函内容涉及应披露

信息的，请你公司予以对外披露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年 7月 2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
